
─新竹縣國土計畫─

辦理經驗分享

109.11.17

產業發展處 林佩玟



計畫範圍及年期
桃園市

臺中市

雪霸國家公園

新竹市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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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含海域) 計畫範圍(海域)

新竹縣
陸域

新竹縣
海域

◼ 計畫範圍：新竹縣轄區

◼ 計畫年期：民國125年

陸域：142,759公頃
81.04%

海域：33,565公頃
18.96%

都計：5,450公頃
3.82%



計畫執行過程

規劃研究階段

持續更新中

期中審查

新竹縣國土
計畫專屬網頁

各鄉鎮市首長訪談

4場地區座談會

107/03/14~23

107/04/19~20

1場專家論壇會議
107/04/30

工作計畫書

期中報告書

期末審查

期末報告書

期末報告書修正及核定

新竹縣國土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與公聽會

新竹縣國土計畫審議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

核定新竹縣國土計畫

新竹縣國土計畫發布實施

法定程序階段

公告徵求意見
107/10/18日起30天

108/7/17日起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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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研究階段 4

• 各鄉鎮市首長訪談

各鄉鎮市首長訪談

107/03/14~23



規劃研究階段 5

• 地區座談會

4場地區座談會

107/04/19~20



規劃研究階段 6

• 專家論壇會議

1場專家論壇會議

107/04/30



法定程序階段 7

• 公開展覽與公聽會

公開展覽與公聽會



法定程序階段 8

• 新竹縣國土計畫審議

新竹縣國土計畫審議

召開「新竹縣國土計畫(草案)」
機關協調會



新竹縣空間發展願景 9



人口發展預測 10

• 人口推估方法與假設

 參考國發會採用之人口推估方式，增列以年輪組成法(世代生存法)方
式推估。

 年輪組成法係以基期人口透過參數假設 (生育率、存活率、社會
增加)推估未來人口。

 本次調整以新竹縣107年人口為基期，參採國發會推估趨勢，假設
本縣之參數。

未

來

人

口

基

期

人

口

對未來的推估/假設

出 生

社會增加

死 亡

基期人口
(本縣107年人口)

人數(人)

男 284,385

女 272,625

合計 557,010

未來人口
(本縣125年人口)



11新竹縣原住民族現況

•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之
部落共計83處。

• 泰雅族部落74處、賽夏族
部落9處。

• 主要分布於五峰鄉、尖石
鄉與關西鎮。



12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原住民族土地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有關城三鄉村區劃設原則如下：

◼ 考量分區劃設完整性

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
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 考量坵塊完整性

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劃入又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
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以不超過1公頃為原則；惟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
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
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 考量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地籍線

➢ 以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範圍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 以道路境界線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路者以該現有道
路界線為準。

➢ 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 以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分區界線其有移動
者隨其移動。

➢ 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13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原住民族土地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鄉村區範圍

原住民保留地

圖例

新竹縣範圍

原住民族土地內
鄉村區零星分佈
且面積細碎(多小
於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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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屬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有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範圍劃設原則，說明如下：

◼ 位屬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

◼ 聚落範圍內最近5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15戶以上、且人口數均己達50人
以上,且並符合下列原則

 四界範圍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A.就相距未逾50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且其合計面積應達0.5公頃以上，以甲、

丙種建築用地土地最外圍為範圍，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

B.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為底，就相距未逾50公尺之建築,且其合計面積應達0.5
公頃以上，以地籍界線、建物最外圍界線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溝渠等明顯
地形地物邊界劃設，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

C.經當地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評估,既有巷道有維持供交通使用功能者,得納
入範圍。

D.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緊鄰民房且生活機能上屬與聚落生活圈範圍之基本
公共設施，得納入範圍。

E.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納入範圍。

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原住民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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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範圍劃設原則，說明如下：

 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為原則。

 框劃土地範圍應依據該聚落內之既有建築面積推算其所需之法定空地，山
坡地按建蔽率40%、平地按建蔽率60%，計算其發展總量；既有建築建議以
105年5月1日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日期前之既有存在建物為準(建議參考
106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潛
勢溪流影響範圍)，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以納為範圍劃設
之參考。

 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者，得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第1點四界範圍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屬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原住民族土地



• 107.10.9「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12次研商會議」

16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原住民族土地

 全國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
族土地規劃作業（原住民
族土地發展策略、城鄉發
展總量及檢討原則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辦及
配合事項）及其權責分工
方式，歸納如右表。

 依該次會議紀錄，有關人
口數資料，係以戶政單位
人口統計及社會經濟資料
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方式
蒐集及核算；前開戶政單
位 資 料 蒐 集 作 業 ，
建請原民單位協助辦理。

 另有關原住民族部落公共
設施現況，建請原民單位
協助提供。



17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原住民族土地

• 本府原民單位於108年上半年進行各

部落說明與調查作業，惟調查內容

僅著重在於部落事典之「部落範圍

調整」，對於現況公共設施未有相

關資料。

• 調整後之部落範圍，業經原民會認

可。



18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以下水田部落為例

•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部落範圍內聚落範圍劃設方式，

依108.9.12機關協調會中本府原民處及原民會意見，考量

本縣原住民族(泰雅族、賽夏族)居住型態多以散居為主，

希望以本縣原住民族居住之特殊性為由，將部落範圍全納

入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核定部落範圍

105.5.1前既有建物
(台灣通用電子地圖)

道路系統

依四界原則劃設模擬成果

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劃設範
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者，得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
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第1點
四界範圍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

依調整後原則(部落範圍)
劃設模擬成果



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19



20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109.03.11
部小組
審查決議

⚫ 就本計畫草案考量新竹縣原住民族(泰雅族、賽夏族)居住
之型態多以散居為主，且部落範圍內係族人居住生活、耕
作生產、傳統殯葬慣習等使用空間，為尊重原住民族權益，
以原住民族土地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4 類
1 節，建議新竹縣政府進一步評估當地實際發展情形，按
本部提供通案性處理方案辦理，並納入本計畫草案內敘明，
以利後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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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案性處理方案

以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圍」進行劃設方案一

1.按通案性劃設方式辦理。

2.就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者，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當地特殊
客觀條件，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
意後，不受範圍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保留地方彈性處理空間。

劃設方式摘要如下：

(1)相距未逾50公尺甲、丙種建築用地，合計0.5公頃以上，並以土地最外圍為範圍。

(2)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既有建物相距未逾50公尺，合計0.5公頃以上，並以明顯地形
地物邊界劃設。

(3)既有巷道、基本公共設施、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以納入。

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22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通案性處理方案

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用比例高者，按部落範圍劃設方案二

1.部落範圍內，大多屬已建築或已開發利用土地，為利後續改建及當地生活品質考量，
該等部落應保留一定比例空地，爰建議以106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進行分析，各
該部落範圍內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之土地，且非屬農業利用土地、森林
利用土地，合計面積超過50%者，得就部落範圍劃設為農四。

2.另經以部落範圍劃設為農四者，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第2類劃設條件之原住民族土地，
非屬歷史災害範圍，經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農業、建築、
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得經部落同意後，於適當使用地別申請使用，並應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兼顧國土保育保安及原住民族發展權益。又
前開管制規則依法完成前仍按國土保育地區相關規定辦理。



23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通案性處理方案

依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四，並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

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方案三

1.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四，農四範圍土地均得申請做為住宅或建築使用，倘無計
畫引導後續開發建築區位，恐將步上澎湖農變建後塵，衍生部落空間發展紊亂、公共
設施缺乏等問題，故後續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
畫」，提出部落土地利用綱要計畫，指明居住、產業、基本公共設施區位，並規劃部
落內外道路系統、消防通道等，於符合各該計畫者，未來允許得依據前開規定申請作
為住宅等相關使用，以滿足族人居住需求。

2.至於部落範圍內基本公共設施、道路、消防通道等用地取得方式，得透過農村再生、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其他方式辦理，未來並得結合地方創生資源，引導聚落生活、生
產、生態永續發展。



24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鄉鎮 部落 面積(公頃)非農比例

尖石 福祿灣 11.93 90.18%
尖石 那羅一 11.58 83.57%
尖石 司普萬 3.57 82.04%
尖石 過水橋 29.75 75.34%
尖石 合流 6.75 75.08%
五峰 三叉路 1.84 66.88%
尖石 合汶壘上 9.58 64.85%
尖石 馬美 0.52 63.16%
尖石 拿互伊 25.99 62.54%
尖石 麥樹仁 17.34 57.60%
尖石 煤源 8.98 53.75%
尖石 烏來 17.81 53.45%
尖石 泰崗 6.72 52.57%
尖石 斯馬庫斯 6.72 51.05%
尖石 上田埔 4.91 49.90%
尖石 下田埔 5.66 49.56%
尖石 加拉排 6.62 41.98%
尖石 梅達拜 17.35 41.75%
尖石 武漢 97.44 40.89%
尖石 鳥嘴 96.34 40.44%
尖石 那羅二、三 16.36 39.31%
五峰 雲山 383.85 38.80%
五峰 清泉 26.82 38.59%
五峰 黑崮 3.53 34.12%
五峰 五峰A 29.92 33.85%
五峰 五峰B 29.92 33.85%
尖石 那羅四 11.67 33.60%
關西 戈尤浪 0.96 31.28%

鄉鎮 部落 面積(公頃)非農比例

尖石 馬里光 7.00 31.17%
五峰 土場 31.18 30.38%
尖石 比麟 64.18 30.34%
關西 馬武督 49.98 29.81%
尖石 那羅六 16.30 25.29%
五峰 桃山 14.46 24.58%
尖石 司馬庫斯 16.45 23.02%
五峰 下大隘 3.81 23.00%
尖石 泰平 100.73 22.27%
尖石 煤源中 64.10 22.20%
五峰 河頭 20.50 21.97%
尖石 那羅五 33.92 21.19%
尖石 梅魯庫互 34.60 21.05%
尖石 下水田 54.97 20.61%
五峰 高峰 8.70 20.22%
五峰 十八兒 55.53 20.15%
尖石 養老 5.91 19.96%
尖石 李埔 2.29 19.85%
五峰 茅圃 207.94 19.20%
尖石 吹上 43.65 19.08%
尖石 小錦屏 44.14 17.96%
尖石 帛納外 15.29 17.48%
尖石 平論文 3.75 17.30%
尖石 義興 27.57 16.54%
尖石 控溪 116.43 16.52%
尖石 鎮西堡 41.58 16.17%
尖石 梅阿尤達克 22.00 15.71%
五峰 朱家莊 12.31 15.10%

鄉鎮 部落 面積(公頃)非農比例

尖石 錦路 5.63 14.86%
五峰 出河 17.53 14.60%
尖石 梅拉姆拉克 16.49 14.36%
五峰 天湖 219.21 14.27%
尖石 梅杜依 4.13 14.16%
五峰 民都有 32.45 11.58%
五峰 大冬田 21.51 11.36%
五峰 上比來 58.94 11.24%
尖石 抬耀 7.19 10.86%
尖石 上水田 88.16 10.53%
五峰 石鹿 489.56 8.35%
五峰 民生 244.31 8.07%
五峰 松本 244.31 8.07%
五峰 上大隘 103.07 7.97%
五峰 鵝公髻 70.05 7.68%
尖石 拉號 20.33 7.65%
尖石 石磊 49.00 7.48%
尖石 宇老 51.42 7.37%
五峰 忠興 519.39 7.35%
五峰 喜翁 519.39 7.35%
尖石 馬胎 262.62 7.32%
五峰 和平 38.51 6.98%
五峰 白蘭 194.65 6.68%
五峰 羅山 496.61 5.91%
五峰 花園 136.66 5.12%
五峰 下比來 25.62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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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經與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說明三方案之差異後，經該單位評估仍希望「擇取方案
一2.就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者，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當
地特殊客觀條件，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同意後，不受範圍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保留地方彈性處理空間」，基於
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慣習及土地利用方式，爰暫依其意見納入本案載明。



27原民族土地功能分區劃設(草案)

部大會
審查決議

⚫ 考量新竹縣政府並未逐案補充說明各原住民族之理由，故
建議列為暫時劃設範圍，後續仍請新竹縣政府積極與各部
落加強溝通，並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階段，依據109年4月
21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6次會議決議，按通案性劃設
方案擇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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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農業區
保護區
公園、公兒、綠地用地
學校用地
機關用地
河川區、水域用地

桃園市

新竹市

苗栗縣

新北市

宜蘭縣

新豐(山崎地區)都
市計畫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1.

1.

竹東都市計畫

2.

竹東(頭、二、三重)都市計畫2.

關西都市計畫

新埔都市計畫

新豐(新庄子地區)
都市計畫

3.

湖口(老湖口地區)
都市計畫

湖口都市計畫3.

芎林都市計畫

橫山都市計畫

4.

寶山都市計畫4.

北埔(含鄉公所地區)
都市計畫

5.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5.

清泉風景特定區計畫

6. 7.

8.

6.

7.

8.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寶山鄉)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竹東鎮)

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草案)

• 人口發展、土地使用規劃、

相關統計資料、規劃人力

以都市計畫區為主要統計

分析地區，非都市土地則

較缺乏相關資料。

資
料
蒐
集

預
測
推
估

規
劃
分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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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部落範圍

• 原住民族生活慣習、土地使

用與管理概念，與一般規劃

人員所接受之訓練不同。

國土功能分區

特定區域計畫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原住民族
地區

原基法#21 部落會議執行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